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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學則」、「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及「精進學位論文

品質實施要點」訂定之。  

第二條 修業年限以一至四年為限，但未在規定之修業年限內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      

論文者，得再延長修業年限一年。  

第三條 修習學分 

  一、畢業學分為36學分，應符合本所「修業規定」所載之必修及選修課程及其學分數，並通

過碩士論文後，始能畢業。 

  二、學生前三學期，每學期不得低於3學分，不得高於12學分。本專班外之選修課程以不超

過3學分為限。 

  三、入學前曾修習本專班或本所推廣教育學分班之課程並取得學分者，得依本校「學分抵免

辦法」辦理學分抵免，至多以 12學分為限。  

  四、學生亦得選修本所碩士班之課程，惟學分費用仍以在職專班學分費用規定計算及繳納。 

第四條 指導教授 

  一、學生最遲於入學第三學期開學一週內，依其研究領域選定論文指導教授，並向所辦公室

提交論文指導同意書。 

  二、論文應以本所專任教師及合聘教師（含主聘及佔缺之合聘教師）指導為原則，如有例外

需求，應由前述教師共同指導，且經所長同意之。 

  三、學生如須更換指導教授，應先以書面知會原指導教授及所辦公室，並經新任指導教      

授同意，向所辦公室重新提交論文指導同意書。 

  四、學生論文指導教授指導學生人數依本所「精進學位論文品質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第五條 論文計畫審查 

  一、修滿 18 學分者，始得於每年二月或九月檢附論文計畫書及規定之文件，向所辦公室提

出申請。 

  二、學生更換指導教授後，如同時變更論文題目須經所長同意，重新申請論文計畫書審查。 



第六條 學位論文口試 

  一、學生須先通過學位論文計畫審查並修習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始得向所辦公室申請學

位論文口試，並依本校「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辦理。 

  二、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學位論文口試應於學期中舉行，口試之日前一個月提出申請， 

      並應依校曆規定期限前完成。 

  三、學生申請學位論文口試，最遲應於口試前十天將論文送交口試委員及公開於本所陳列。

第七條 離所手續 

修足畢業學分、通過學位考試者，除依校方規定辦理離校手續外，畢業生須繳交經

指導教授簽署之離校同意書、碩士論文一本、論文定稿比對報告全文電子檔，歸還

借閱之書刊、論文，始完成本所之畢業離校程序。 

第八條 學生不得兼領本校獎助學金及工讀費，但參與研究計畫之研究津貼不在此限。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與院務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